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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桃園市管線挖掘施工管理人員暨道管中心駐點人員認證計畫

裝 主話 . 有關本局推行「桃園市管線挖掘施工管理人員暨道管中心

11 

緣

駐點人員認證計畫」案，請查照 。

言兌明 : 

一 、為提升本市管線挖掘施工品 質及加強施工自主管理，去訂

定當揭認證計畫。

二、管線單位施工品質良局長為影響本市道路品質重要因素，為

此，本局即將成立 「 桃園市道路挖掘管理暨資訊聯合服務

中心 J '全程監管道路施工動態及落實現場施工管理，為

配合該中心之成立，本局將依告揭計畫委外辦理管線施工

品質教育訓練課程，由各管線單位遴派人員或自行報名參

與受訓，俟受訓合格後核發予「結業證書」及 「 管線挖掘

施工管理人員識別證」 。

三、俟後管線單位申請於本市道路挖掘時，須檢核申請人是否

具備有效認證資格之人員，並要求相關人員於施工現場配

戴證件，以供本府稽查人員隨機查證，並藉由違規扣點機

制管考現場管理人員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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